附件3
花蓮縣花蓮市民享段229地號及地上未辦保存登記建物(民享六街11號)1宗縣有非公用房地整體開發協議書契約
甲方：花蓮縣政府
乙方： 
為乙方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承購（標得）花蓮縣花蓮市民享段229地號及地上未辦保存登記建物(民享六街11號)1宗縣有非公用房地(下稱系爭房地)事件，達成協議如下：

一、系爭房地出售後未依一定期限內限制移轉之特約事項及配合措施，甲方依下
    列方式執行之：

 (一)特約事項:

    1.得標人未逾一定期限即再移轉者，本府得視財務狀況決定是否依原價買
      回，即本府於本案房地買賣契約，於移轉登記後一定期限內保留買回之權
      利(不加計利息)。

    2.若決定依原價買回時，得標人不得向本府請求民法第381條第1項之買賣
      費用及同法第382條之改良、有益而現存之增價額費用，得標人並應以恢
      復本案房地出售時之原狀。
 (二)配合措施:

     縣有非公用房地出售後辦理預告登記，內容如下：

    1.自縣有非公用房地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得標人之日起5年內禁止移轉
      予第三人。

    2.房地所設定負擔總額不得超過出售價格。
 (三)本案房地讓售後未逾一定期限即再移轉，本府依下列方式執行之：

    1.本案房地未逾一定期限即再移轉：

    (1)一定期限：指縣有非公用房地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得標人之日起5年
       內。

    (2)移轉：指得標人依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等規定，所為合意移轉之法律行
       為（物權行為）。

    2.得標人應配合解除原買賣契約以及辦理回復程序並依約回復原狀。

 (四)執行方式：

    1.解除契約：若得標人違反本點(一)特約事項者，本府得解除縣有非公用房
      地之買賣契約並以原價買回，得標人不得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。如本案房
      地上有其他附屬物品時，得標人應一併配合移轉。

    2.前項情形，得標人應於本府買回時無條件回復本案房地原狀，不得藉故推
      諉，如得標人未依約履行解除原買賣契約，本府得循下列方式之一主張： 
(1) 所有得標人造成之損失（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、律師費用等），以及應回復原狀預計之費用，本府得向得標人求償。

     (2)所有得標人造成之損失（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、律師費用等），本府得
        向得標人求償。回復原狀由本府逕為之，該費用另行向得標人求償。

    3.因買回程序所發生之費用由得標人負擔。

二、有關本協議及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爭議，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立協議人

甲方：花蓮縣政府

代表人：縣長  徐榛蔚
住址：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簽章：
乙方：
負責人：
住址：
簽章（印鑑章）：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



